
关于发布全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建设的引导性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引导社会资本理性投资，促进我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行

业高质量发展，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强化危险废物监管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

方案》《河南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河南省“十四五”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和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场所建设规划》和《河南省强化危险废物监管

和利用处置能力改革实施方案》，现将河南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建设的引导

性公告公布如下：

一、全省危险废物产生、利用和处置基本情况

据统计，2023年我省产生危险废物 387.01万吨，利用处置量为 367.74万吨（不

含产废单位暂存量），其中产废单位自行利用处置 183.36万吨，委托危险废物经

营单位利用处置量 184.38万吨。2023年全省跨省转出危险废物 8.11万吨，其中

利用类危险废物占 71.16%，主要类别为红渣、铅铋精矿、白烟尘、冶炼硫化渣、

废钒钛系催化剂等，主要去向是陕西省、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安徽省；跨省

转入危险废物 91.2万吨，全部为利用类危险废物，主要类别为煤焦油、废铅蓄

电池、含油硅藻土、酸性废液、铅屑等，主要来自山东省、山西省、湖南省、河

北省和江苏省。

二、全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情况

截至公告发布日，全省具有有效期内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资质的危险废物利用处置

企业 158家，利用、处置总能力 1317.24万吨/年，其中集中处置能力（处置方式

为焚烧、填埋、物化）109.40万吨/年、水泥窑协同处置能力 86.8万吨/年，利用

能力 1121.04万吨/年。此外，焚烧、填埋、物化等集中处置企业 10家，水泥窑

协同处置企业 12家，综合利用企业 136家。

总体上，我省危险废物利用、处置总能力已高于危险废物产生总量。其中，集中

处置和水泥窑协同处置能力在我省豫东、豫西、豫南、豫北、豫中均有布局；豫

西、豫北和豫中地区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相对较强，豫东、豫南地区危险废物



利用处置能力相对较弱。

此外，有色金属类危险废物、废铅蓄电池、废矿物油、精（蒸）馏残渣、铝灰（渣）、

废催化剂、废包装桶等危险废物总利用能力已有较大富余，特别是铝灰（渣）、

废催化剂等危险废物资源化利用能力已严重过剩。而垃圾焚烧飞灰、工业废盐、

废酸废碱、废有机溶剂、含砷废物等少数类别危险废物的资源化利用能力还存在

较大缺口，特别是危险废物贵金属的单质金属提纯能力不足，废电路板的深度利

用金属提纯能力不足。

三、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项目投资建议

为推动省域内危险废物利用处置能力与产废情况总体匹配，进一步补齐短板弱项，

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建议社会资本投资重点关注下列内容：

1.鼓励危险废物综合利用处置先进技术的研发、应用、示范和推广，鼓励大中型

产废单位和工业园区配套建设危险废物自行处理设施项目，鼓励现有危险废物利

用处置项目提标升级改造，提升产业链深加工水平。

2.谨慎投资以下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建设项目：危险废物焚烧、填埋、物化类集中

处置危险废物项目，水泥窑协同处置危险废物项目，工业窑炉协同处置危险废物

项目，废铅蓄电池、精（蒸）馏残渣、废矿物油、铝灰（渣）、废催化剂、废包

装桶，以及废电路板简单破拆等综合利用类项目，以及其他以含铅、锌、铜、镍

等危险废物为原料的有色金属冶炼项目。

特此公告。

河南省生态环境厅

2024年 5月 21日


